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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服务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2023年【 】月【 】日在北京签订：

甲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

1、乙方系依据中国法律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及H股分别于上交所及香港联交所上

市。

2、根据《上市规则》的要求，甲方以及甲方的联系人属于乙方的关联人士。

3、甲乙双方相互提供物流服务构成《上市规则》下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乙方（包括其附属公司）与甲方（及其联系人）之间的持续性交易需要遵守《上市规

则》的规定。为此，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同意签署2024－2026年度的综合服务协议以供

遵守。

第1条 服务范围

甲乙双方（包括但不限于任何一方的下属企业和单位）在本协议项下向对方提供的服

务包括：

1.1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包括：货代、船代、仓储码头、公路运输、快递、船舶承运等

物流服务。

1.2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服务包括：货代、船代、仓储码头、公路运输、快递、船舶承运等

物流服务。

1.3第1.1条和1.2条所述服务涉及的金额将不会超过第2.3条列明的交易金额年度上限。

第2条 定价原则和运作方式

2.1本协议项下的各项服务的定价，须按本条的总原则确定：服务定价应为市场价，服务

条件为一般商务条款。

2.2为确保服务定价公允，本协议第2.1条下的“市场价”指甲乙双方于日常业务过程中，

由独立第三方根据正常商业条款于同一地区提供或取得相同或同类服务之价格。

2.3 2024-2026年度，本合同项下的持续性关联交易金额年度上限为：

（1）乙方为甲方提供物流及相关服务的金额交易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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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人民币

2024年度 2025年度 2026年度

（2）2024-2026年度，乙方接受甲方提供物流及相关服务的金额交易上限

单位：亿元人民币

2024年度 2025年度 2026年度

2.4甲乙双方保证分别促使其各自的下属企业和单位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精神，提供本协

议规定的服务。本协议项下各项服务的具体交易方可按本协议规定范围另行订立具体的服务合

同。提供与接受运输物流服务的支付条款随着所需提供之服务内容不同而变化，一般情况下交

付服务结束后服务接受方应全额结算，服务提供方也可因所需提供服务的特性要求服务接受方

预先支付定金。

第3条 生效、期限和终止

3.1本协议在以下条件均满足后自2024年1月1日起生效，并自该日起有效期三年。

（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

（2）乙方履行完毕《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批准手续。

3.4本协议的终止不应影响任何一方的任何根据本协议已经产生的权利或义务。

第4条 协议的履行

4.1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构成《上市规则》所述之持续关联交易。甲乙双方确认，一旦甲乙

双方每年的交易预计超过本协议第2.3条和第2.4条列明的年度上限，则乙方将遵守《上市规则》

有关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规定重新履行审批及披露程序。在未满足《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前，

双方应将有关交易限于该年度总额上限内。

第5条 公告

25.00

35.00

32.50

45.50

42.25

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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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作出与本协议事项有关的任何公告，但根据中

国法律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

委员会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关的规定而作出公告者除外。

第6条 其他规定

6.1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

部或部分权利或义务。

6.2本协议构成双方全部协议，并取代双方以前就该等事项而达成的全部口头或书面的协

议、合约、理解和通信。

6.3本协议任何一条款成为非法、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并不影响本协议其它条款的效力及

可强制执行性。

6.4本协议的修订仅可经书面协议并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且须经双方采取适当的审批程序

批准而作出。如果该修订构成对本协议的实质性的、重大的修改，则该修订在通知或取得香港

联交所和乙方股东大会（如适用的话）的同意后（视当时香港联交所的要求而定）方才生效。

6.5除非另有规定，一方未行使或延迟行使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权力或特权并不构成

对这些权利、权力或特权的放弃，而单一或部分行使这些权利、权力或特权并不排斥任何其它

权利、权力或特权的行使。

第7条 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

7.1本协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协议之目的，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法律）解释。

7.2凡因签订及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纠纷或索赔，双方应协

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

仲裁时该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为北京。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

方均有约束力。

第8条 其他

8.1除非上下文中另有规定，下述措词在本协议中应有下述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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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属企业和单位：指下属子公司、分公司、控股公司、其他单位及联系人。

（2）联系人：定义以上市规则的定义为准。

（3）上市规则：是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4）香港联交所：是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5）上交所：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8.2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各份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8.3双方于首页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协议，兹此为证。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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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服务框架合同

本租赁服务框架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由甲乙双方于2023年『 』月『26』日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签订。

甲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系依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就本合同而言，

包括其相关下属企业和单位

乙方：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系依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合同而言，

包括其相关下属企业和单位

鉴于：

1、乙方为一家在香港联交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2、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统称“《上市规则》”)的要求，甲方以及甲方的联系人属于乙方的关联人士。

3、甲乙双方相互提供租赁服务属于《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

为规范双方的关联交易，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甲乙双方现就2024-2026年度
甲方向乙方出租（1）集装箱及其他设备；及（2）房产及仓库等物业，以及甲方承租乙方
（1）集装箱及其他设备；及（2）房产及仓库等物业的有关租赁类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
订立本合同。

第1条 服务范围

甲乙双方（包括但不限于任何一方的下属企业和单位）在本合同项下向对方提供的租
赁服务包括：

1.1 甲方根据乙方的需求将其拥有的（1）部分集装箱及其他设备；及（2）部分房产及
仓库等物业出租给乙方。

1.2 乙方根据甲方的需求将其拥有的（1）部分集装箱及其他设备；及（2）部分房产
及仓库等物业出租给甲方。

第2条 租赁标的物

2.1 就物业租赁而言，一方（指甲方或乙方，下同）拟按本合同出租给另一方（指对方，
即乙方或甲方，下同）的标的物是指其有权出租的房产、仓库（含设施）等物业，位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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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北京、上海、广东、山东、福建、天津、江苏、浙江、辽宁、湖北和河北等该方经营业

务的区域。

2.2 就集装箱及其他设备租赁而言，一方拟按本合同出租给另一方的标的物是指其有权

出租的集装箱及其他设备。

2.3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物业租赁及集装箱及其他设备租赁各自的持续性关联交易的相

关交易金额年度上限将不超过第3.4条列明的数额。

第3条 定价原则和运作方式
3.1 本合同项下的各项交易的定价，须按本条的总原则确定：交易定价应为市场价，条

件为一般商务条款。

3.2 为确保交易定价公允，本合同第3.1条下的“市场价”指甲乙双方于日常业务过程

中，由独立第三方根据正常商业条款于同一地区提供或取得相同或同类租赁标的物之价格。

3.3 甲乙双方保证分别促使其各自的下属企业和单位（包括双方下属的子公司、分公司、

控股公司和其他单位）按照本合同的条款和精神，在本合同第3.4条确定的年度上限范围内，

且符合一般商业条款的条件下协商进行本合同规定的交易。本合同项下各项交易的具体交

易方可按本合同规定范围另行订立具体的租赁合同，一般情况下按月或按年进行支付。具

体租赁合同的支付条款随着所需提供之租赁内容不同而变化。

3.4 于2024-2026年度，本合同项下的持续性关联交易金额年度上限为：

（1）集装箱及其他设备租赁交易金额年度上限：

单位：万元人民币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乙方作为承租人（接受服务）

—使用权资产（租赁期超过一年的租赁）

—其他款项（包括租赁期不超过一年的租赁的租
金）

—年度租金

乙方作为出租人（提供服务）

—年度租金

（2）房产及仓库等物业租赁交易金额年度上限：

单位：万元人民币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乙方作为承租人（接受服务）

—使用权资产（租赁期超过一年的租赁）

—其他款项（包括租赁期不超过一年的租赁的租
金）

—年度租金

乙方作为出租人（提供服务）

—年度租金

6,000 6,900 7,900

800 900 1,000

1,800 2,100 2,300

20,000 23,000 26,500

250,000 287,500 330,600

20,000 23,000 26,500

65,000 74,800 86,000

4,000 4,600 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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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条 合同的生效、变更和终止

4.1 本合同在以下条件均满足后自 2024年1月1日起生效，并自该日起有效期三年。

（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

（2）乙方履行完毕《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批准手续。

4.2 本合同的任何变更，须经双方同意，并以书面形式作出方可生效。

4.3 本合同的终止不应影响任何一方的任何根据本合同已经产生的权利或义务。

第5条 合同的履行

5.1 本合同项下的交易构成《上市规则》所述之关联交易，且根据《上市规则》该等
交易在获得独立股东的批准（或豁免）或遵守《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的任何其他规定
后方可进行，则本合同与该等交易有关的履行以获得独立股东的批准（或豁免）或遵守
《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的任何其他规定为先决条件。

5.2 若独立股东的批准（或豁免）是附条件的，则本合同应按所附条件履行。

5.3 若独立股东对某一项关联交易的批准（或豁免）被收回、撤销或失效，且该项交
易未能符合《上市规则》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则本合同项下与该项交易有关的履行中止。

5.4 甲乙双方确认，一旦甲乙双方每年的交易额预期超过本合同第3.4条列明的年度
上限，则乙方将遵守《上市规则》有关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规定重新履行审批及披露程序。
在未满足《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前，双方应将有关交易限于该年度总额上限内。

第6条 公告

6.1 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不得作出与本合同事项有关的任何公告，但根
据中国法律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
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监管机关的规定而作出公告者除外。

第7条其他规定

7.1 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转让其在本合同项下
的全部或部分权利或义务。

7.2 本合同构成双方全部合同，并取代双方以前就该等事项而达成之全部口头或书面
的协议、合约、理解和通信。

7.3 本合同任何一条款成为非法、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并不影响本合同其它条款的有
效力及可强制执行性。

7.4 本合同的修订仅可经书面协议并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且须经双方采取适当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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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批准而作出。如果该修订构成对本合同的实质性的、重大的修改，则该修订在通知或
取得香港联交所和乙方股东大会（如适用的话）的同意后（视当时香港联交所的要求而定）
方才生效。

7.5 除非另有规定，一方未行使或延迟行使其在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权力或特权并不
构成对这些权利、权力或特权的放弃，而单一或部分行使这些权利、权力或特权并不排斥
任何其它权利、权力或特权的行使。

第8条适用法律和争议的解决

8.1 本合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合同之目
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法律）解释。

8.2 凡因签订及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纠纷或索赔，双方
应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为北京。仲裁裁决是
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8.3 在争议解决期间，除有争议的事项外，双方应继续全面履行本合同。

第9条附则

9.1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各份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9.2双方于首页载明的日期签署本合同，兹此为证。

（以下无正文）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598） 

 

敬啟者： 

持續關連交易 

 

吾等已獲委任為獨立董事委員會成員，以就批准須遵守新限額規限的非

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之決議案向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獨立股東

提供意見，有關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之決議案的詳情載於本公司的通函（「通

函」）之「董事會函件」內，而本函件為通函的一部分。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函

件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務請垂注「董事會函件」、「獨立財務顧問函件」所載建泉融資（以其作為獨

立財務顧問的身份）就各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及其項下新限額是否於本集團一

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是否公平合理及是否符合本公司

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的意見，以及通函其他部

分所載的其他額外資料。 

經考慮建泉融資於其函件所述之意見，以及其就此考慮的主要因素及理

由後，吾等認為，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及新限額的條款屬公平合理及按一般商

業條款訂立，而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乃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

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因此，吾等建議獨立股東投票贊成將於臨時

股東大會上就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提呈的普通決議案。 

 

此 致 

 

列位獨立股東 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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